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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教体发〔2020〕93号           签发人：冯金祥

对迪庆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41号建议的答复

和继福代表：

您在迪庆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第41号建议，已交我们办理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感谢和继福代表对我州三所州直高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提出可行性的意见和建议。现根据迪庆藏族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。和继福代表你所提出的建议经州人大批转分办，转由州教育体育局财务基建科负责调研办理，现根据代表你所提出的以下建议：

建议一、规范学校校医室的硬件建设。

建议二、实行医院医护人员驻校办法：

 (一）为医院核定校医编制，至少每校一医一护的编制。

（二）各校正常开学期间医护人员在校上班，假期回医院上班，中途有事请假及时补派医护人员，保证校医室正常开展工作。

（三）医护人员职称晋级按医疗系统晋级。

州教育体育局对和继福代表的建议高度重视，积极进行工作部署，根据代表建议开展调研及协调工作，现按照代表建议答复如下：

一、规范学校校医室的硬件建设。

州直三所高中在集中规模办学以来，学校占地面积及校舍建筑面积已基本满足，根据目前三所州直高中的现状来看，校医室均利用各学校教学楼及廉租房等方式设立，努力满足学校师生就医需求条件，代表提出的规范学校校医室建设建议对学校规范化建设很有必要，下一步州教育体育局将此项建设内容积极向省厅反映和争取。努力在“十四五”期间建设完成。

二、实行医院医护人员驻校办法：

（一）为医院核定校医编制，至少每校一医一护的编制。

（二）各校正常开学期间医护人员在校上班，假期回医院上班，中途有事请假及时补派医护人员，保证校医室正常开展工作。

（三）医护人员职称晋级按医疗系统晋级。

根据州教育体育局与州卫健委的协调，以及对香格里拉市教育体育局目前校医驻校方案的实施情况调研，一是州卫健委原则同意州直三所高中，待香格里拉市教育体育局的校医驻校实施情况成熟后，请示州政府向全州推行；二是实行医院派医驻校开展工作，校医编制由州卫健委统一管理，职称晋级同其他医务人员同等待遇享受；三是派驻校医在学校假期的工作情况，待香格里拉市的实施情况相对成熟后制定相关工作方案推行。

根据上述情况州教育体育局将按照香格里拉市执行的成熟方案，会同州卫健委积极向州委、政府请示向全州推广香格里拉经验。

以上答复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附件：州卫健委意见

迪庆州教育体育局

2020年8月6日

联系电话：0887—8224760          联系人：李云春

抄送：州人大常委会选联委、州人民政府法制办、联名代表。（共印 5 份）




